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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唐钢集团出售关停资产转让款支付完毕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与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钢唐

钢”）签署了《关于唐山分公司资产转让协议》，将唐山分公司关停资产转让给河

钢唐钢，转让价格为 51.05 亿元。该《协议》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四

届十次董事会及 2020年 9月28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截止本公告披露前，公司已收到河钢唐钢支付的资产转让价款 50 亿元。详见公

司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2021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河钢唐钢支付的剩余资产转让价款 1.05 亿元。

至此，本次资产转让价款已全部支付，资产交割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。 

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情况，并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3 月 31 日 


